
专题：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
黄宗智 高 原 彭玉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土地平均分配、城乡户籍划分）和它在高人口压力下形成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组

织模式合在一起促成了“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这样的经验事实表明，中国更接近恰亚诺夫的，而非

列宁、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设想的图像。

陈柏峰
中国农村是城市发展和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而中国农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高速

发展的同时保持高度稳定，奥秘就在于农村形成了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能够从

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获益。

林辉煌
只有中农阶层有可能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阶层基础。如果这个判断有道理的话，那么国家在未来的

农村发展政策上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阶层的存在，在不影响农村社会整体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

径扶持、培育和保护中农阶层，使它慢慢成长为具有较强经济能力、社会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中国农村

阶层，从而支撑起整个中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

杨 华
“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意义在于，经营小规模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具有阶层分化与整合的双

重效应，也就是说这些“农场主”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即中农阶层，而与其他阶层相互区分，同时它又是

整合分化了的农村各阶层的一个力量，使村社未因分化而瓦解。

黄宗智
中国今天的农业生产主体仍然是分散的、人均才两三亩承包地的“小农”，但其市场流通领域中的主体

则不简单是小贩子和小中介，而越来越主要是举足轻重的大批发商和大“龙头企业”。这个小农户和

大商业资本的悖论共存与结合，可以说是今天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结构。

武广汉
半无产化并不是说农民收入水平低下，而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认为农民虽然在生产领域是自主的，

拥有获得资产收益的权利，但是这一权利能否实现却取决于流通领域。而权利无法完全实现的原因

是，农民在收购市场上面临着凭借市场手段或非市场手段维持的垄断势力，在生产环节中所具有的自

主性在流通领域中丧失了。

陈锡文
对农业经营形式的选择，实际上也就是对未来农村土地制度乃至农村社会形态的选择，这不能不说是

关系国家未来的选择。在这个选择中，农民的长远生计、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始终应当

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中国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稀少的国情难以改变，在相当长时期内

农村仍将生活着大量人口的现象难以改变，以村庄为基础构建的农村社会形态也难以改变。

《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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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林、牧、渔）总产值以每年平均6%的速度增加，到2010年
已经达到1980年的将近六倍（以可比价格计算）。这个“隐性农业革命”和过去历史上的

主要农业革命（例如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和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

色革命”）不同，它不是表现为几种主要作物单位面积平均产量的显著增长，而是表现为

农产品结构的转型，主要是由低值农产品转向更多高值农产品（菜、果、畜、禽、鱼、蛋、

奶）。简单概括，是中国传统的粮食对肉食对菜的比例从 8：1：1转向 4：3：3。正因为这

个农业革命和人们的习惯认识不同，它很容易被忽视，因此可以称作“隐性（的）农业革

命”。但是，虽然“隐性”，其增长幅度其实远远超过此前的农业革命——在 18世纪英国

的农业革命中，农业产出100年才增加了一倍，亦即0.7%的年增长率；在60、70年代的绿

色革命中，一般只达到 2%～3%的年增长幅度。其实，相似的食品消费转型早已出现于

日本，而后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今天，也可见于和中国资源禀赋差不多的印度。（详

见黄宗智、彭玉生，2007；黄宗智，2010：第6章；《中国统计年鉴 2010》：表13-4；《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 2011》：表6-22）
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的增加率，由于 8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下降，已经明显减

缓。加上农民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世纪之交以来农业从业人员已经开始逐步递减。结

合上述的农业结构转型，组成（我们称作）“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随之而来的主要

是两种新型农场的兴起。一是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农场。与粮食相比，它们既是劳

动密集化的（例如，一亩新型温室蔬菜需要一个全劳动力，而一亩旧型的露地蔬菜则只

需要1 / 4个劳动力），也是资本密集化的（即单位面积上有更多的资本投入，例如温室或

塑胶拱棚，更多的肥料与农药，或“秸秆养殖”所用的生物剂等），所以可以称作“劳动和

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一是适度规模的“旧农业”（主要指粮食、油料作物、棉花）

农场。由于农村从业人员的大规模非农就业，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土地流转，部分农场

由此达到自家劳动力充分就业的规模，一反过去因土地稀缺而处于“劳动力过剩”或“就

业不足”的状态。（黄宗智、彭玉生，2007）
在上述的大背景下，本专题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隐性农业革命的生产主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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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将是资本主义型的雇工大农场，还是小家庭农场？为此，黄宗智、高原、彭玉生的《没

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对现有数据进行了系统梳理，论证雇佣年工经营

的企业公司大农场和雇佣年工经营的较大家庭农场今天只占全部农业劳动投入的 3%
（两者分别占2.2%和0.8%，另外短期雇工占0.4%）；小家庭农场则占到将近97%。

基本原因是小农家庭农场的强韧竞争力。作为一个依赖家庭劳动力而不是雇工的

生产单位，它能够同时进行（依靠主要劳动力所从事的）主业和（依靠家庭辅助劳动力所

从事的）副业。无论是过去的农业＋副业组合，还是今天的非农业＋农业组合，都展示

出规模化雇工农场所不具备的竞争力，能够同时依赖两种生产 / 就业来自我维持，借助

廉价家庭辅助劳动力来支撑其生产。比如，家庭的主劳动力在外打工维持家庭生活，同

时由妇女和老人从事低报酬的种植业。如此的农业能够为（销售小农户产品的）商业资

本支撑起比（使用雇佣劳动直接经营农业的）产业资本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不然的话，

在市场竞争下，资本掌控者不会选择商业资本＋小农户的经营方式，而是直接经营雇工

大农场。

此外，家庭农场组织特别适合“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生产。比如，拱棚蔬

菜需要的是繁杂、众多以及不固定的劳动投入；家庭劳动组织能够不计工时、借用辅助

劳动力来高“效率”地支撑如此的生产，其逻辑类似于“夫妻老婆店”。“种养结合”（例如，

种植 5亩玉米，饲养 25头猪）生产同理，并且借助于两种相互辅助生产的“范围经济效

益”，而不是大农场的“规模经济效益”。从商业资本的角度来考虑，以“订单”、“合同”或

中介等方式来收购小农户的产品，可以免去规模化农业生产所特有的监督困难，即怎样

在（远大于工业生产的）广阔空间中监督分散生产。同时，商业资本也可以把农业生产

所难避免的风险的相当部分从公司转移到小农户身上。再则是弱势的小农户比较容易

操纵。当然，我们如果从土地制度视角来考虑，中国独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固然是

小农户生产今天仍然占绝大比例的重要原因；但是，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考虑，上述原因

也足以解释小农农场的绝对优势。（黄宗智，2010：第 1章、第 6章；亦见本专题中黄宗智

的文章《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

本专题讨论纳入了三位杰出青年学者陈柏峰、林辉煌和杨华最新的、来自不同地区

（赣南、湖北、安徽）的实地调查研究。陈柏峰研究的赣南车头镇车头村，正好是资本和

劳动双密集新农业的例证，主要是当地的品牌脐橙。其经济逻辑类似于本专题中黄宗

智等《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一文所引用、高原所调查的山东省耿店村

（聊城市）的高值拱棚和温室蔬菜生产。林辉煌研究的湖北曙光村（江汉平原）则是比较

典型的“旧农业”，主要是棉花种植（也有养殖），其中关键是新兴的种地二十来亩或更多

的、适度规模的“中农”农场。杨华研究的安徽新林村（芜湖市）也主要是旧农业（双季

稻），其种植15～40亩的新兴中农阶层同样凭借适度规模（以及国家税费减免和补贴）而

达到“小康”收入水平。

三位青年学者所报道的最新农村社会和政治现象，都主要围绕上述新型的“中农”

或“中间”阶层的兴起。陈柏峰论证，农村新型“中间阶层”类似而又不同于城市的“中产

阶级”。其不同在于显著的城乡差别，组成中国当前的“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其类似

之处则在于两者分别代表当前城镇社会和乡村社会的“中间”/ 中坚力量。车头镇的新

兴脐橙种植中间阶层是隐性农业革命的经济主体，也是改革和市场化的既得利益者。

林辉煌通过细致而深入的调查，证明“中农”阶层的形成，与村民外出打工所导致的有限

的、主要是亲邻朋友间的土地流转紧密相关。和陈柏峰同样，林论证，“中农”和与其联

结的“半工半耕 / 农”阶层，是稳定、建设农村经济和社区的“中间”/ 中坚力量。杨华论

证，此阶层，由于其与农村的紧密经济关系，是最关心村务的阶层，也是最支持改革土地

制度和政策的群体。他们和“半工半耕”的中间和中下阶层关系比较紧密（后者部分家

庭成员留在村里，与前者社会关系比较密切，也需要依赖前者的帮助），一起组成占村庄

社区大多数的部分，是社区治理和建设的主要依据。

本专题讨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这些新时代的家庭小农场面对的主要经济问题是

什么样的？要怎样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收入，缩小今天极其悬殊的城乡差距？

黄宗智的《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一文论证，在

日益全面和深入的市场化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小农户所最关心的农业问题不是来自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即租佃和雇佣关系），也不是来自新

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交易成本”问题。小农户所面对的（可以称作）“流通关系”（包括农

产品加工、储藏、运输、销售），既不是马克思所看到的，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下，小商品生

产者要么自己销售，要么通过小商人来销售；也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大生产者通过

大商业资本来销售的关系；同时，也不是新制度经济学契约和交易成本理论所突出的，

产业公司与商业公司间平等的契约和交易关系。今天中国小农户所面对的是两大理论

传统所没有想象到的、悖论的、人均才两三亩地的小农户和大商业资本之间的“不平等

关系”。他们大多受到商业资本的摆布，在流通过程中丧失相当部分自己所可能得到的

利益。

文章突出强调的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十字路口的选择。一个可能是沿着世

纪之交以来大力扶持“龙头企业”的道路，走向逐渐全盘资本主义化的农业，但其结果将

会是像印度的农业那样，越来越高比例的农业从业人员变成无地雇工。在印度，2000年
已有高达 45%的农业从业人员是无地雇工（1961年才 25%），占据印度庞大、高比例

（42%）的贫穷阶层的大多数。（黄宗智，2010：第 1章）另一个可能则是探寻某种新型的、

以小家庭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路径，沿着已经呈现的“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农业发

展方向走下去。

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是，怎样保护面对大商业资本的小农户的利益。一个可行途

径是，由农民组织代表其自身利益的合作社，配合政府引导和建设基础设施，借此来提

供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纵向一体化”（即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一体化）服务。那样

的话，可以为小农户保留其产品利润的更大部分，借以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并逐步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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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将是资本主义型的雇工大农场，还是小家庭农场？为此，黄宗智、高原、彭玉生的《没

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对现有数据进行了系统梳理，论证雇佣年工经营

的企业公司大农场和雇佣年工经营的较大家庭农场今天只占全部农业劳动投入的 3%
（两者分别占2.2%和0.8%，另外短期雇工占0.4%）；小家庭农场则占到将近97%。

基本原因是小农家庭农场的强韧竞争力。作为一个依赖家庭劳动力而不是雇工的

生产单位，它能够同时进行（依靠主要劳动力所从事的）主业和（依靠家庭辅助劳动力所

从事的）副业。无论是过去的农业＋副业组合，还是今天的非农业＋农业组合，都展示

出规模化雇工农场所不具备的竞争力，能够同时依赖两种生产 / 就业来自我维持，借助

廉价家庭辅助劳动力来支撑其生产。比如，家庭的主劳动力在外打工维持家庭生活，同

时由妇女和老人从事低报酬的种植业。如此的农业能够为（销售小农户产品的）商业资

本支撑起比（使用雇佣劳动直接经营农业的）产业资本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不然的话，

在市场竞争下，资本掌控者不会选择商业资本＋小农户的经营方式，而是直接经营雇工

大农场。

此外，家庭农场组织特别适合“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生产。比如，拱棚蔬

菜需要的是繁杂、众多以及不固定的劳动投入；家庭劳动组织能够不计工时、借用辅助

劳动力来高“效率”地支撑如此的生产，其逻辑类似于“夫妻老婆店”。“种养结合”（例如，

种植 5亩玉米，饲养 25头猪）生产同理，并且借助于两种相互辅助生产的“范围经济效

益”，而不是大农场的“规模经济效益”。从商业资本的角度来考虑，以“订单”、“合同”或

中介等方式来收购小农户的产品，可以免去规模化农业生产所特有的监督困难，即怎样

在（远大于工业生产的）广阔空间中监督分散生产。同时，商业资本也可以把农业生产

所难避免的风险的相当部分从公司转移到小农户身上。再则是弱势的小农户比较容易

操纵。当然，我们如果从土地制度视角来考虑，中国独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固然是

小农户生产今天仍然占绝大比例的重要原因；但是，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考虑，上述原因

也足以解释小农农场的绝对优势。（黄宗智，2010：第 1章、第 6章；亦见本专题中黄宗智

的文章《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

本专题讨论纳入了三位杰出青年学者陈柏峰、林辉煌和杨华最新的、来自不同地区

（赣南、湖北、安徽）的实地调查研究。陈柏峰研究的赣南车头镇车头村，正好是资本和

劳动双密集新农业的例证，主要是当地的品牌脐橙。其经济逻辑类似于本专题中黄宗

智等《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一文所引用、高原所调查的山东省耿店村

（聊城市）的高值拱棚和温室蔬菜生产。林辉煌研究的湖北曙光村（江汉平原）则是比较

典型的“旧农业”，主要是棉花种植（也有养殖），其中关键是新兴的种地二十来亩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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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今天的城乡差距。如此的方向和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大理论传统所预期的资

本主义雇工农场不相符，而更接近“小农经济”理论家恰亚诺夫的设想。

本专题讨论的最后一篇论文来自武广汉，又一位杰出的农村研究青年学者。他敏

锐地突出小农户和中间商之间的利益争夺问题，并创新性地对此做出量化估计，比较农

户和中间商剔除生产成本之后的“纯利润”。这是个没有受到官方统计机构重视的问

题，武广汉的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初步尝试。他论证，从1999年到2010年，中间商所获取

的农产品增加值，与农民所获相比，已从两者总和的 44%上升到 57%，而农民所占部分

则已从56%降低到43%。如果剔除农民“家庭用工折价”来计算，农民所获的部分，1999
年只有29%，2010年更降到20%。文章所指向的是，近年来的“中间商＋农民”模式乃是

一条农民“半无产化”和“无产化”的道路。

当然，作为初步的尝试，并鉴于现有统计资料的匮乏，武广汉的计量显然仍有不足

之处。比如，怎样区别小贩子—小中间商和大商业资本所获取的利润？怎样区别政府

积极平抑价格波动的旧农业，和价格波动比较激烈的高值新农业？怎样计算、比较大商

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专题讨论的最后一篇是陈锡文先生对以上文章的点评和思考。陈文含蓄但具有

挑战性地突出上面没有认真考虑到的世界上两大农业类型，即“新大陆国家”（南北美

洲、大洋洲）——多是家庭大农场、散居，没有村庄社区；以及“传统国家农业”（欧

亚）——多是小农农场、聚居的村庄社区。陈文从这个极其宽阔的视野来论证，家庭农

业其实在两种区域都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并且，由于农业的“产业特征”，几乎必然如

此。陈文更特地指出，二战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长期立法防止非农民购买农地，借以

保持农民家庭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是可供中国大陆地区借鉴的经验。

上述的各个论点中，有些方面也许需要另外进一步讨论。譬如，在新大陆的美国，

伴随工业化而兴起了企业化雇工大农业对家庭农场的强势挑战和强劲发展。根据美国

农业部的数据，2002年，全国最大的 2%的农场生产了 50%的农业总产值，最大的 9%的

农场，生产了73%的农业总产值（USDA，2005：图3、图5）。虽然如此，美国农业是以家庭

农场为主的虚构，一直都被顽强地保留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例见Vogeler，1982，《家庭农

场的虚构——大农业企业对美国农业的控制》的分析）。再则是黄宗智等在《没有无产

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中所论证的，中国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特别强韧结合和

持续，与英格兰和西欧古典经验十分不同，也和日韩台的所谓“东亚模式”有一定差别，

并且跟与中国资源禀赋相等的印度经验也很不一样。在那些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雇

工农业都占到远高于在当今中国的比例。因此，也突出了中国今后农业发展的路径选

择问题。（亦见黄宗智，2011；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未刊稿）

作为一个整体，本专题讨论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探寻一

条在资本主义企业化雇工大农场模式之外的农业发展道路。今天在中国已经凸显的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道路，如果能够加上由政府和农民合作社协同建立纵向一体化

服务，并同时为小农户建立与商业资本的“平等交易”环境来确保农民利益，应该是一条

比较公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长远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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